
同案犯口供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

— 从一件轮奸案谈起

陈建国 方成志

有一件轮奸案
,

是犯罪分子因别的案件破获时自己供述出来的
。

三个被告人在侦查阶段
,

都分别供认了轮好罪行
,

他们所供述的具体细节
,

包括犯罪时间
、

地点
,

谁先起意
,

怎样拦

截受害人
,

强奸的先后顺序
,

受害人的大致年令
、

面貌特征
、

衣服等
,

都说得一致
。

公安机

关分别让他们去指认轮奸地点
,

也都指的是同一地点
。

轮奸时铺在地上的棉大衣
,

经检验确

有精班
。

但是被害人没有报案
,

经公安机关侦查
,

没有找到被害人
。

法院审理该案
,

有两种

意见
。

一种认为
,

此案只有三个被告人的口供
,

没有旁证
,

不能定案
。

另一种意见认为
,

同

案犯的口供可以互为证据
,

此案可以认定并追究刑事责任
。

这场争论的实质涉及到同案被告人能 否互为证人作证
,

其 口供能否彼此互相作为定案的

证据 ?

在理论上
,

被告人的 口供如果查证属实
,

就是直接证据之一
。

这对于被告人 自己的罪行

固然如此
,

对于同案其他被告人也应如此
。

这三个人都是轮好罪的行为人
,

事实上也互为见

证人
,

他们的供述当然就是直接证据
。

如果供述查证属实
,

没有理由可以否认他们的供述的

证据价值
。

但是
,

对被告人 (包括同案犯 ) 能否作证人
,

国内外均有不 同的意见
。

我们认为
,

被告人 (包括同案犯 ) 不能作证人的观点
,

在我国
,

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 的
:

一
、

在如实陈述这一点上
,

在我国
,

不存在被告人同证人的义务不相同的问题
。 《
刑事诉

讼法
》
第三十四条规定

: “
凡是伪造证据

、

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
,

无论属于何方
,

必须受

法律追究
” 。

这说明
,

证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
。 《
刑事诉讼法

》
第六十四条规定

: “

被告人对侦查

人员的提问
,

应当如实回答
。 ”
这说明

,

被告人也有如实陈述的义务
。

如果被告人在确凿的证

据面前拒不供认
,

或保持沉默
,

这就是一种抗拒行为
,

根据
“ 抗拒从严

” 的刑事政策
,

应从

严处罚 , 如果被告人捏造事实
,

嫁祸于人 (包括嫁祸于同案犯或其他人 )
,

已构成犯罪的
,

应

以伪证罪或诬告陷害罪处罚
。

因此
,

被告人作虚伪的陈述
,

在上述情况下
,

也是要受法律追

究的
。

国外的所谓被告人作虚伪的陈述或拒绝陈述不负刑事责任的观点
,

对我国是根本不适

用的
。

二
、

有一种意见认为
,

因为同案犯与本案处理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

其供述是否真实难以

置信
,

所以同案犯不能作为证人作证
。 《刑事诉讼法

》 没有规定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证
。

事

实上
,

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作虚伪陈述的并非少见
,

而有利害关系的人如实陈述的也大有人在
。

可见
,

以同案犯有利害关系而不能作证的观点
,

是不能成立的
。

况且
,

同案犯的口供如同其

他一切证据一样
,

都必须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根据
。

因此
,

即使有利害关系
,

又有何妨 ?

三
、

有不少案件
,

同案犯的 口供或提供的证据
,

具有不可代替的证据价值
,

或者是定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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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依据
。

如果我们按照同案犯不能作证办理
,

就势必要放纵犯罪分子
。

上述轮奸案件
,

没有被害人控告
,

除了一件棉大衣外
,

只有三个同案被告人的口供
,

再无其他证据
。

这三个

人的 口供
,

事先没有串供
,

也没有逼供
、

诱供情况
,

经个别询问
,

连细节均陈述一致
,

互相

印证无误
,

完全真卖可信
。

这有什么理由不能认定 ? 1 显然
,

同案犯不能作证的观点
,

不利

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
,

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

这是根本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
。

四
、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
,

同案被告人的陈述只能是一种供述或辩解
,

这是刑事证据的另

一来源
,

但同案被告人不能认为是证人
。

这种意见本身是互相矛盾的
。

前半句说同案被告人

的陈述是刑事证据的另一来源
,

即他的陈述可以作为证据
。

后半句说同案被告人不能认为是

证人
,

即他没有作证人的资格
,

当然他的陈述就不能作为证据
。

我们认为
,

只有具有证人资

格的人
,

他的陈述才可以作为证据
;
不具有证人资格的人

,

他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
。

一个人

的陈述具有证据价值 (即法律效力 )
,

那么这个人必定具有证人资格
。

不可能设想
,

一个不具

有证人资格的人
,

他的陈述可以作为证据
。

所以
,

如果承认同案被告人的陈述可以作为证据
,

也就是承认同案被告人可以作证人
。

五
、

归根到底
,

所谓被告人 (包括同案犯 ) 不能作证人
,

他们的口供不能作定案的证据
,

在我国所有的立法中找不到任何法律根据
。

我们认 为
,

同案犯可以互作证人
,

他们 的 口 供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
,

我国法律却提供 了

充足的根据
:

一
、

法律规定任何能辨别是非
、

能正确表达的知情人都有资格作证人
,

都有作证的义务
。

《 刑事诉讼法
》
第三十七条规定

: “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

都有作证的义务
。

生理上
、

精神

上有缺陷或者年幼
,

不能辫别是非
、

不能正确表达的人
,

不能作证人
” 。

这是一条关于证人资

格及其作证义务的规定
。

它说明了三个问题
: 1

.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

都有资格作证人
。

这里说的是
“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 ,

毫无把同案犯排除在外之意
。

同案犯知道案件情况
,

理所当然的包括在内
,

也可以作证人
。

2
.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

都有作证的义务
。

同案犯

知道案件情况
,

理所当然的包括在内
,

也有作证的义务
。 3

,

只规定
“
生理上

、

精神上有缺陷

或者年幼
,

不能辨别是非
、

不能正确表达的人
,

不能作证人
” 。

上述人员不具有作证人的资格
,

也就是说
,

除上述人 员之外的人
,

包括同案犯
、

有利害关系的人等
,

都可以作证人
。

由此可

见
,

同案犯可以互为证人并有作证的义务
,

这在法律上是毫无疑义的
。

二
、

法律规定被告人的供述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
。 《
刑事诉讼法

》
第三十一条规定

,

被告

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六种证据之一
,

同其它证据一样
, “

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

才能作 为 定 案根

据
” 。

同案犯也是被告人
,

理所当然的包括在内
,

其供述和辩解也是证据
,

只要经过查证属实
,

就能作为定案根据
。

上述三个同案被告人轮好一个被害人
,

甲的供述既是证实自己犯罪的证

据
,

也可以是证明乙
、

丙犯罪的证据
,

反过来也一样
。

有什么法律上的依据
,

要把同案被告

人的供述排斥在证据之外呢 ?

三
、

法律规定公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控告和检举犯罪的人
。 《刑事诉讼法

》
第三十四条规定

,

法院
、

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公民收集
、

调取证据
。

第五十九条规定
,

公民发现有犯罪事实或

犯罪嫌疑人
,

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
、

检察院或者法院提出控告和检举
。

同案犯也是公

民
,

并没有也不会被剥夺检举和控告的权利 (即使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

也不包括剥夺他

的检举和控告的权利 )
,

他们理所当然的有权利也有义务检举
、

揭发同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

而法院
、

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也有权向他们收集
、

调取证据
。



四
、

我国的刑事政策和法律鼓励同案被告人检举
、

揭发对方的犯罪行为
。 “
坦白从宽

,

抗

拒从严
,

立功受奖
” ,

是我们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刑事政策
。 《
刑法

》
第六十三条规定

,

自首的犯

罪分子如果有立功表现
,

也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

政策和法律在这里规定的
“
立功

” ,

在实

践中就包含检举
、

揭发同伙的罪行
。

如果我们在刑事诉讼中把 同案犯的口供排斥在证据之外
,

岂不是否定了多年来实行
“
立功受奖

”
政策的成功经验? 这也不利于宣传和执行

《
刑法

》
中

关于自首立功的规定
,

无助于分化瓦解犯罪集团
。

五
、

使用同案被告人的 口供作为定罪的根据
,

并不违反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
。

因为

同其它任何证据一样
,

同案被告人的 口供只有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

假如被告

人某 甲被控告的罪行
,

只有他自己的 口供
,

而没有别的证据作证 (包括没有同案犯的 口供作

证 )
,

我们便不能判他有罪
。

但是如果除了他 自己的口供以外
,

还有别的同案被告人的 口供可

以证实他的 口供是真实的
,

那么别的同案被告人的 口供就是除某甲以外的证据
,

某甲的 口供就

是经过查证核实的证据
,

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

这样作
,

正是坚持了有供无证不能判罪
、

无

供有证可以定案的原则
。

上述三个同案被告人对轮好事实的口供一致
,

互相印证无误
,

证明

了他们的口供是真实的
。

因此
,

这起轮好案完全可以认定
。

综上可见
,

同案犯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
,

同案犯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

这完全符合我

国 《
刑事诉讼法

》 的规定
,

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是由来已久
、

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
。

那种认

为同案犯不能互为证人
,

或者只有在同案某一被告已经结案之后才能作证的说法
,

既没有任

何法律根据
,

也严重脱离我国的司法实践
。

由 于 同案被 告人具有既是被告人又是证人 的双重身份
,

这样的特殊地位决定 了他们供述

的复杂性
。

在使 用同案被告人 口 供作为定案根据时
,

必须严格 审查
:

一
、

要充分考虑到同案被告人作虚假供述的可能性
。

由于同案被告人对案件审判的结果

有直接利害关系
,

他们为了减轻或者开脱罪责
,

往往容易违反客观真实
,

可能把罪责推给同

案别的被告人
。

有的为了
“
哥们义气

” ,

有可能把别人的罪行往 自己身上揽
。

有的在已经串供

的情况下
,

即使各被告人的供述都一致
,

也会是虚假的
。

因此
,

在没有查实以前
,

切切不可

轻信
。

二
、

必须排除串供的可能性
。

要严格审查各被告人之 间有无串供情况
,

即在公安司法机

关采取强制措施之前
,

各被告人之间曾否订立 了攻守同盟
; 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

,

由于某

些羁押处所隔音条件不好
,

或者看守人 员看管不严
,

或者通过放风
、

上厕所的机会进行接触
,

各被告人之间也有可能串供
。

审判人员必须在排除串供的可能性之后
,

才能把同案被告人的

口供作为证据
。

三
、

必须排除逼供
、

诱供的可能性
。

我国法律严禁逼供
、

诱供
。

但 由于种种原因
,

个别

侦查
、

司法人员在讯问中先人为主
,

从想当然出发
,

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方法
,

例如说
“ 不供

你就别想出去
,

供 了就放你回家
”
等威吓或许愿的言词

,

甚至用更为严重的高压手段
,

诱
、

逼

被告人按照侦查
、

司法人员的意图供述
。

这样审讯人员
“ 导演

” 出来的口供一致
,

毫无证据

价值可言
。

因此
,

审判人 员在审查预审卷宗时
,

必须认真细致
,

如果有诱供
、

逼供情况
,

是

可以在字里行间反映出来的
。

在审问被告人时
,

也要注意他们的口供有无矛盾
、

破绽
,

或不

合情理之处
。

只要是假的 口供
,

经我们认真细致地审问
,

总是会查明真相的
。

四
、

必须分别逐个对同案各被告人进行法庭审理
。

对于同案多被告人的案件
,

庭审必须

个别地分开进行
。

就是在宣读证言
、

出示证据时也不可将各被告人 同时提到法庭一齐进行
,



以免他们在法庭上公然串供
,

乃至翻供
。

例如
,

有一起轮奸案
,

七 个被告人轮奸 了五个被害

人
,

有两个被害人不知下落
。

七个被告人在分别预审时都一致供认
。

但在开庭审判时
,

由于

没有分开个别地进行
,

同时向他们宣读证言
,

他们公然在法庭上串供
,

最后一起推翻轮好了

五个人的原供
,

只承认轮好了三个人
,

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
。

当然
,

出现这种情况也没什么

了不起
。

如果原来的供述是真实的
,

那么经过串供以后的翻供
,

是翻不了的
。

虽然如此
,

为

了顺利进行庭审
,

不给被告人以串供的机会
,

对于同案多被告人的案件
,

在开庭前一定要研

究好
,

怎样分别审问
,

何时宜读证言最恰当
,

是很有必要的
。

五
、

必须尽可能收集除各被告人 口供之外的证据
。

我们认为同案被告人的 口供可以作为

定案根据
,

但是我们又认为这种证据在判断和使用上有较多困难
。

因此
,

必须尽力收集他们

口 供之外的一切证据
,

以证实哪怕是其中一个人的口供是确凿无误的
,

也可以使我们的判断

更加准确
。

总之
,

同案犯的 口供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

但又必须从严掌握使用
。

试 论 经 济 法

史探 径

( 一 )

一定的经济基础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

社会关系包括许多方面性质不同却又相互联 系
、

相互协调
、

相互制约的内容
,

需要分别用不同的法律规范去调整
,

这就形成了不同的法律部

们
。

因此
,

社会关系是划分法律部门的客观标准
。

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

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首先是民法
。

我们一般都这样说
,

我国民法是调整一定范围财产关

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这里所说的
“ 财产关系

” ,

也 就是
“

经济关系
” ①

。

民

法调整的
“ 一定范围

” 以外的经济关系
,

主要应该由经济法来调整
。

经济关系由于其内容错

综复杂
,

范围很难划得很明确
,

难免还有经济法调整不了而需要由行政法等别的法律部门来

调整的一些部分
。

经济关系直接反映了经济基础的要求
。

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

关系分别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基础之上
,

因此
,

作

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统一体中一个 重要部分的 经济法
,

同 资本主义 国家的经济法相比

较
,

虽然许多经济法规的名称和形式相同或相近
,

本质是完全不同的
。

经济法的概念首先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
。

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祛的

产生及其作用
。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法产生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

它的最大特点表现在它的

干预作用
。

所以可以说
,

资本主义经济法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化阶段的干预经济的产物
。

我们不是一般地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对社会经济在实行一般的调节管理以外必要时采

取 一些干预的政策就必然产生经济法
,

而只是说垄断的资本主义实行干预经济时才
一

产生了经

挤法
。

对社会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的政策并非始于资产阶级
,

用法律办法来实现管理和干预

① 参见杨志淮文章
《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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